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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钦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
第七批钦州市拔尖人才、第七批钦州市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党委组织部，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组织部，三娘湾旅游管理区工委办公室，市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委办、市政府办《关于印发〈钦州市拔尖人才选拔管理办法〉的通知》(钦办发〔2009〕36号)（以下简称《拔尖人才选拔管理办法》）、《钦州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选拔管理办法》(钦市办〔2006〕2号)（以下简称《科技人才选拔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现就第七批钦州市拔尖人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推荐选拔工作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和条件

（一）拔尖人才推荐范围和条件

凡在我市非党政机关和参公单位工作的各类人才，并符合《拔尖人才选拔管理办法》第二章“选拔条件”规定的人员均在推荐范围。推荐时以近3年来（2009年1月1日以后）的工作实绩和成果为主要依据，并兼顾长期贡献。

已连续获得3届市拔尖人才称号的，直接填写钦州市优秀拔尖人才申请书，报市委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及其办公室考核，经市委、市政府审批同意，由市委、市政府命名表彰。

（二）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推荐范围和条件

凡在我市非党政机关和参公单位工作的各类人才，从事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技术（包括工程、医疗、农业）和科技、文教体育、企事业管理工作以及在生产一线、服务行业和农村各行业中具有高超技能，近几年来做出较大贡献，思想政治素质好，年龄在45岁以下（1967年1月1日后出生），符合《科技人才选拔管理办法》第二章“选拔条件”规定的人员均在推荐范围，推荐时以近3年来（2009年1月1日以后）的工作实绩和成果为主要依据。

二、推荐数量

第七批钦州市拔尖人才选拔55名左右，其中优秀拔尖人才5名左右，新选拔的拔尖人才50名左右。在新选拔的拔尖人才中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占80%，经营管理拔尖人才和高技能拔尖人才各占10%。推荐人选名额为县、区不超过15名，市直单位不超过5名，协会、非公企业等其它类型组织不超过3名。个别优秀人才比较密集的部门和县区可适当增加推荐名额。

第七批钦州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选拔50名左右，推荐人选名额为县、区不超过15名，市直单位不超过5名，协会、非公企业等其它类型组织不超过3名。个别优秀人才比较密集的部门和县区可适当增加推荐名额。

三、推荐程序

（一）推荐。市拔尖人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候选人初步人选由单位、同行专家、学术团体向主管部门推荐，或由个人向主管部门自荐。无主管部门的个体、民营、合资、独资等非公有制组织的人员，按属地管理原则，向所在地的组织部门推荐或自荐。

（二）考察。主管部门或县区组织部门负责组织对推荐的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考察。主要考察其德才表现和主要业绩。在考察的基础上经党组（党委）集体讨论，提出候选人预备人选。

（三）公示。主管部门或县区组织部门将拟推荐的候选人预备人选在其单位或属地公示7天；（公示的主要内容主要包含人选基本情况，所获得的奖项、科研成果等）同时征求纪检、公安、检察、人口计生、信访等有关部门的意见（企业经营管理拔尖人才还要征求税务、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安监、经委、环保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公示、征求意见无异议或反映问题不影响选拔的，将推荐的候选人预备人选相关材料上报市委组织部。

在推荐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各县区、市直各主管部门要严格把关，认真审查，确保推荐人选的质量。

四、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要实事求是，介绍性文字要准确、清楚、简明。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要有数据例证，获奖成果要注明授奖部门和获奖时间、等级、个人排名；著作、论文还要注明出版社、发表刊物名称，合著的要注明本人工作量和个人排名。需要上报的材料主要有：

（一）推荐函。以各县区、市直主管部门党委（党组）名义报送的推荐函(含推荐人选产生的说明内容)一式一份。

（二）《评选申请书》一式三份，以打印方式填写。拔尖人才的《评选申请书》填写对象分为经营管理拔尖人才、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高技能拔尖人才三类，每人只能申报一类。其中经营管理拔尖人才分为卫生、教育、企业和其它四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评选申请书》不分类。

（三）候选人预备人选的简况表、考察材料、候选人预备人选花名册各一式一份。

（四）有关证明材料和支持材料，如公开报道过的文字材料、表彰决定、奖励证书、著作论文等复印件（要提供原件验证）。涉及经济效益的，要有财税部门的证明，按顺序要求整理，附在《评选申请书》后面装订成册。

（五）市直单位主管部门党组（党委）集体讨论原始记录及复印件或县区党委班子集体讨论原始记录及复印件、廉政鉴定材料（一式一份）。

以上材料一律使用A4纸word文档打印，并完善相关的签章。有关证明材料由各县(区)组织部门或市直主管部门负责核对原件，并盖核定章。第（一）、（二）、（三）项材料须同时报送电子版本。相关表格材料电子版，可登录qz3688160@163.com（密码：q3688160）邮箱下载。

五、有关事项

（一）推荐选拔市级拔尖人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是落实市委、市政府人才强市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各相关单位接到本通知后，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和《拔尖人才选拔管理办法》、《科技人才选拔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认真做好推荐选拔的各项工作，真正把那些业绩突出、成果显著，技术（管理）水平拔尖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

（二）各县区各部门请于2012年8月30日前将推荐人选的有关材料寄送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科（A0906），邮寄的以邮戳为准、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刘  经、张永斌、吴  雷，联系电话：3688160，传真：3688133。所有电子材料发至电子信箱：qzbjr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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